《武胜县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及意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及县委县政府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社会监督，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结合武胜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政策的必要性
《武胜县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填补一般隐患和轻微违法举报激励空白，与《广安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2025年修订）》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形成有效衔接。
三、值得关注的内容
本办法共九章二十八条，与市级办法衔接并突出县级特色，核心亮点如下。
（一）明确分级适用规则。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执行《广安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2025年修订）》；一般事故隐患举报奖励适用本办法。
（二）丰富举报渠道。在市级渠道基础上，新增武胜应急抖音账号、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形成“线上+线下”多渠道举报矩阵。
（三）明确奖励标准。根据举报事项的危害程度、隐患条数、整改难易度，对一般事故隐患设置20—100元弹性奖励区间；轻微违法行为（警告、通报批评或不予、免予处罚）奖励100元。
（四）规定不予奖励情形明。明确监管人员及近亲属、职业举报人、信访、司法程序已受理查处、自查整改、事实不清等8类情形不予奖励。
（五）明确奖励领取流程。由承办部门签署意见报县安办复核，实行到场领取或远程转账双模式，匿名举报可约定身份代码领取。
[bookmark: _GoBack]（六）明确资金分级保障。重大事故隐患、违法行为奖励由市级财政保障；一般隐患奖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